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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士生學位考試申請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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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申請學位考試 

碩士生經指導教授同意後，應備妥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(附件一-1)與碩士學位考試委員

名冊(附件一-2)並檢附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(指導教授需確認簽名)，於指定時間內向所

辦提出學位考試申請。預計於 6 月舉辦學位口試者請於 5 月 15 日前申請，預計於

7 月舉辦學位口試者請於 6 月 15 日前申請，其餘月份畢業者請至少於口試前二

週將申請表送達所辦，逾期者須自行負責。  

所辦會提供口試邀請函與貴賓停車證，請同學與論文初稿一併寄給口試委員。 

(※申請學位口試前請留意是否已完成學術倫理與性別平等線上課程，說明如 P2) 

(二) 舉辦學位口試 

口試當天學生需準備資料如下 

(1) 學位論文審定同意書一份(附件二-1) 

(2) 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一份(附件二-2) 

(3) 學位考試論文評分表(附件二-3，每位口試委員一份) 

(4) 口試委員領據(請向所辦領取)(若委員搭乘高鐵請索取來程票根) 

✓ (4)口試委員領據請於口試結束後即繳回所辦。 

✓ (1)~(3)之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單，經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所辦，俾便辦理後續

流程。 

(三) 辦理畢業離校 

 注意事項 

畢業學期：範例如下 

2022.2.1-2022.7.31 口試，並於

期限內完成離校流程，畢業學

期為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。 

2022.8.1-2023.1.31 口試，並於

期限內完成離校流程，畢業學

期為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。 

➢ 依據本校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章，研究生應於期限內

(次學期開學前最後一個工作日)繳交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正

本及論文紙本至註冊組，方符合畢業資格。 

➢ 若未能於次學期開學前最後一個工作日完成離校程序並

繳交論文至註冊組，未達修業年限者，次學期仍應註冊

繳費；修業年限屆滿者，則應予退學。 

論文格式 本所碩士論文為淡黃色平裝本，格式內容請參閱附件三-國

立陽明交通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或至註冊組網頁(各

類申請表)查詢。 

論文上傳 請依照圖書館規定上傳，系所確認後會傳送至圖書館審核。 

物品歸還點驗單 如附件四，請交給所辦陳小姐。 

論文繳交 (2 本) 請至註冊組與圖書館(借還書櫃台)各繳交一本學位論文。 

離校系統 離校流程由學生端啟動送出，先經指導教授確認後會送達所

辦，所辦審核後才會至校內各單位，請同學留意離校系統資

訊並提醒各單位將表單送出。 



 

※申請學位口試前請留意是否已完成學術倫理與性別平等線上課程 

 


